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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引 言

近年来 ， 围绕与各种超 国家发展态势相关的正义 问题 ， 学界展开

了热烈的讨论 。

？ 在这个特殊的主题上 ，除了其他同样引人注 目 的研

究之外 ，持续的争论主要受到分析哲学的启 发 ， 在规范性的研究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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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进行 。 本文选择 了
一 条受社会学启 发 的不 同路径 ， 运用社 会理 论

和法律理论 ， 反思为何 出 现 了 这种关注证立 问题的 转 向 。 因此 ．本文

聚焦作为社会现 象 的证 立和 证立的 社会实践 ， 亦即 证立活动 的 实际

展开 ，而不是聚 焦诉诸 正 义 理论的 哲学推理 的逻 辑
一 致性 。 这 当 然

不是说 ， 哲学的 推理 与理 解正义无 关 ， 也当 然不是说 ． 哲学与 社会 学

两种路径存在根本 的矛盾 。 毋 宁说 ， 本 文可 以 被视为 对主要运用哲

学推理方法的既有 研究 的 补充 ， 可 能为 超 国 家脉络下 的正义 问题 和

证立问题提供更扎实的理论反 思 。
？

迄今为止 ， 既有 的证立 研究涉及一 系列规 范性问 题 。 第
一个 问

题是证立 的条件 ．亦即 什么 样的 实质性规范标准 ， 能够让两个或两个

以上的 行动者认同某项特定行动 的正当性 ？ 第二个问 题是决定证立

问题的法律程序 ，亦即什么 样的法律程序 ，可 以对是否成功证立作 出

决定 ？ 哪些人应 当参与 决定 ？ 在何种 条件下这些 人应 当参与决 定 ？

第三个问 题最为重要 ， 即 证立是否可 以 只考虑特定 时 刻 的 特定社会

情境 ，其衡量 标准是 什 么 ？ 与上 述 问题 不 同 ． 作 为对这些 问 题 的 补

充 ， 另
一场特殊 的 争论 围 绕着 超国 家背景 下证立 实 践的 作用 展 开 。

学者们 特别讨论 了 这样一个 问题 ． 即 证立的 实践是 否 可 以 替代 以 民

主方式组织起来 的 决策形式 。 比如于尔根 ？ 奈 耶 （ Ｊ ｉｉ ｒｇ ｅｎＮ ｅｙｅ ｒ ） 的

欧盟研究 ．就主要讨论了这个问题 。

？

本 文 聚焦作为 社会现象 的证立 ， 这意味着把证立 的 实践置于 展

开证立实践的 脉络之 中 加 以 观察 。 因 此 ，就理解 超 国 家脉络下 的证

立实践而言 ． 从其不同寻常之处 出 发 ， 发现各种超 国家法律安排 和政

治安排的 真正性质 ， 就显得至关重要 。 大 体上讲 ， 无论是关于超 国 家

１ 本文试图通 过探索与规范性推理的兼容性 ．进 一步 发展一个更 具描述力的 社会 学

视ｆｆｌ ． 我已 在 别处 初 步提 出 了 这 个 社会 学 视 角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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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 决策研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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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， 以及欧洲学 者对超国 家机构公共决 策从民 主
“

转 向证立
”

之实

践 的争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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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和超国家政治 的 一般研究 ， 还 是关于欧盟法律和欧盟政治 的专

门研究 ，都主要采用两种核心路径 。

一种路径试 图依据民族 国家脉

络下民主和法治 的事实性设置和规范性标准 ，推述 、评估欧盟以及其

他各种超 国家安排 。 另
一种路径则强调 ，在结构和 目标两个方面 ， 民

族国 家的政治法律过程与超国家的政治法律过程都存在实质差异 。

？

从后
一

种视角看 ，应 当用来评估超国家政治法律过程 的规范形式和

规范标准 ， 根本上与民族国家不 同 。

？ 本文试 图通过从概念上移除 国

家概念 ，代之以更具一般性 、 可以同时包含 民族 国 家与超 国家法律和

政治的公共权力 概念 ，超越上述两条相互对立的路径 。 但本文还将

进一步强调 ，在民族国家与超 国家层面 ，公共权力 的制度化存在两项

深刻的结构差异 。 首先 ， 民族 国家 的政治系通过领土边界构造起来 ，

各种超国家体制 之间 的边界则并不清晰 。 其次 ， 民族 国家决策 的适

当性 ，亦即 因应社会环境 的变迁调 整决策的能力 ， 主要通过民主机制

呈现出 来 。 甚至可 以认为 ， 在 民族 国家 内部 ， 民主系作为一种反思机

制运 着 。 而 由于结构上 的原 因 ，超 国家的政治 和法律过程并非潜

在的民主位点 （ ｓ ｉ ｔｅ ｓ ） ，或者 只 能在 十分有 限 的程度上成为 民 主 的位

点 。 是故 ， 各种超 国家安排都试图依靠证立的过程 ，弥补这两个方面

的不足 。 在超国家脉络下 ， 证立的过程既可以理解为适应的手段 ，也

可 以理解为 自 主启 动 的架构 ， 旨 在将公共权力 的既有结构 与世 界社

会的特定片段相关联 。 进言之 ， 此种发展意味 着更加重视法律 的战

略作用 ， 因 为较之政治 ， 法律如 今成了 核心架构 ，证立的实践系借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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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得到结构化和 展开 。 但在现实 中 ． 依靠证立实践弥 补民 主 匮乏

的尝试 ，往往呈现为 自 我表现的行动 ，实际作用十分有限 。

二 、 国家之 内和之上的 公共权 力

国家是公共权 力最 重要 的 制 度储存 ， 但并非唯
一

。 马 克斯 ？

韦

伯和 米歇尔 ？ 福柯 以不 同方式将 权力 界定为
一切社会关 系 的 内在之

物 ？
，但一种更加具体 明确 的公共权力 概念 ，需要重视其抽 象性 、

一 般

性和法律构造性特征 。

￡ 此处所谓抽象性 ，意指公 共权力 与 特定个 人

相 分离 ， 典型例证即 公职与 公职人员 的 现代区分 。 在现代条 件下 ， 亦

即 自 美 国 革命和 法 国 革命 以降 ，个 人主观的 利 益 和偏好 原 则上 已 与

公共权力 无涉 。 约 翰 ？ 亚当斯在 １ ７８０ 年马 萨诸塞州宪法框架下陈述

的 目 标
“

法治而非人治 表达 了 同 样的 立场 。

？ 这 样
一来 ，公 共

权 力就成为非本质主义 的 和 纯粹协调性 质 的 ， 它不能控制 或 限制 产

生它 的社 会过程 的 内 容 ， 只能为这些社 会过程提供
一般性 的组织 框

架 。 因此 ， 套用迈 克尔 ？ 曼 的话来说 ， 我们可 以 谈论一种 特殊现代形

式的去个人化 的基础性权力 ，而不是个人化的专制性权 力 。

？

抽象性与一般性 内 在相关 ， 因 为抽 象性意味 着公共 权力 变成 了

一般化的社会媒介 ， 应 当 在特定政治体之 内 以始终如一 的方式得 到

全面使用 。 柚象性是一种具有一 般性 的 形式 ． 以 公共 权力 呈现在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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ｉ ｓｍ ｓ

ａｎｄＲｅ ｓｕ ｌ
ｔ ｓ

＾

，２ ５Ａ ｒｃｈ ｉｖｅｓ ｅ ｕ ｒｏｐｅｅｎｎｅｄｅｓｏｃｉ ｏ ｌｏｇｉｅ 
ｙ １９ ８４

．ｐ ．１ ８５ ．

３ １ ８



鬱？ 域外法音 ？

为 何关注证立 ？？

法设立的行政机构和权利体 系 （政治 、 经济 、社会权利 ）
？之中 ．

为前提

条件 。 这样的公共权力在形式上和事实上都可 以超越时空限制 ， 持

续制定和实施各种规范 。 公共权力 的法律构造 由 此变得 至关重要 ，

法律为公共权力 提供了 形式 ， 使之区别于其他权力类 型 。 从这个意

义上可 以认为 ，政治作为公共性的表现 ， 同样是依靠法律而非其他方

式构造 的 。

？

尽管这样的公共权力深深扎根在现代国 家概念之 中？ ， 国家 由此

成为公共权力 最重要 的制度储存 ， 但国 家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 的边

界 ，从来就不清晰 。

？ 实际上 ，
从宗教组织到行会 ，再到 工会 、 商会等

社会经济体 ，公 共权力 总是与不 同 的制 度形态 相关联 。 大多数 国家

实 为组织联合体形态的混合 国家 ，

一些组成部分形式上是公共的 ， 另

一些组成部分形式 上是私人 的 ，但所有组成部分都参 与公共权力 的

再生产和实施 。 比 如在欧洲大陆 ，宗教团体和其他市 民社会机构组

织和再生产了大多数的公共福利供给 。

？ 此类行动 形式上 由 私人组

织执行 ，不在 国家范 围之内 ， 但与此 同时 ，又从属于更广含的 、 通过法

律构造的公共权力 领域 。 行政法对组织 的干预 ， 以及对 由私人组织

和控制 的行动 的 日 常管理说明 了这一点 。

？
在此背景下 ， 国家的概念

①Ｔｈｏｍａ ｓＨＭａ ｒｓｈａｌ ｌ ， ＣｚＹ ｉ ｚｅ ｒ
ｚｓ办 ￡／＞ ａｎｄ Ｓｏ ｃｒ

’

ａ／ＣＹａ ｓｓ ， Ｌｏｎｄｏｎ ：Ｐｌ ｕｔ ｏＰ ｒｅｓｓ ， １ ９ ８ ７ ．

②ＨａｎｓＫ ｅｌｓｅｎ ， Ｐｗｒｅ ＴＴｉｅｏｒ
ｊｙ〇／ Ｏａ ｋｌａｎｄ ：Ｕｎｉｖｅｒｓｉ

ｔ
ｙ〇

￡ Ｃａ ｌｉ
ｆｏ 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， １ ９６ ０ ，

ｐ ．
２ ７９ ｆｆ

；Ｆ ｒａｎｚＬ．Ｎｅｕｍａｎｎ ，

“

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ｉｎ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
ｉ
ｏｎｏｆＬａｗｉｎＭｏｄｅｍＳｏｃ ｉｅ ｔｙ

”

．

③ＣｈｒｉｓＴｈｏｒｎ ｈ ｉ ｌ ｌ ，

“

ＴｈｅＦｕ ｔ ｕｒｅｏ ｆ ｔｈｅ Ｓｔａ ｔ ｅ
’ ”

，
ｉｎＰｏｕ 】 ＦＫ

ｊ
ａ ｅｒ

，

Ｇｕｎ ｔ ｈｅ ｒＴｅ ｕｂｎ ｅｒ

ａ ｎｄ Ａ ｌｂ ｅｒｔｏＦｅ ｂｂ ｒａ
ｊ
ｏ（ ｅｄｓ ） ，Ｔｈｅ Ｆ ｉｎａ ｎｃｉａ ｌＣｒｉｓ ｉｓ ｉ ｎ Ｃｏｎ ｓ

ｔ
ｉｔｕｔ

ｉｏｎａ ｌ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 ｉ ｖｅ ｉＴｈ ｅＤａｒｋ

Ｓ ｉｄｅｏｆ
Ｆｕｎ ｃｔ ｉ

ｏｎａ 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
ｔｉ
ａ

ｔｉ ｏｎ ＾Ｏｘｆｏｒｄ：Ｈａｒ ｔ Ｐｕｂｌ
ｉｓｈ ｉｎ

ｇ
，２０ １ １ ，

ｐｐ
． ３ ６ ７

￣

３ ９ ３ ．

④Ｄｕｎｃ ａｎＫｅｎｎｅｄｙ ，

“

ＴｈｅＳｔａｇｅ ｓｏｆ ｔｈｅ Ｄｅ ｃｌ ｉｎｅｏｆｔｈｅ Ｐｕｂ ｌ ｉ ｃ／Ｐ ｒ ｉ
ｖａ ｔｅＤｉｓｔ

ｉｎｃ ｔｉｏｎ
”

，

１ ３０ （
６

） Ｕｎ ｉｖｅ ｒｓ ｉ ｔｙ ｏｆ
Ｐｅｎｎ ｓｙ ｌｖａｎ ｉａＬａｉｖＲｅ ｖｉｅｗ ，１ ９ ８２ ，ｐ ．１ ３ ４ ９ ；ＡＣ ｌａｉ ｒｅＣｕ ｔ

ｌｅｒ ，
Ｍ

Ａｒ ｔ
ｉ

－

ｆ ｉ ｃｅ ，Ｉ ｄｅｏ ｌｏｇｙ
ａ ｎｄＰ ａｒａｄｏｘ ：Ｔｈｅ Ｐ ｕｂ ｌ ｉｃ／Ｐｒｉｖａ ｔ ｅＤｉ ｓｔ ｉｎｃｔ ｉｏｎｉｎＩｎ ｔ ｅｒｎ ａｔ ｉｏｎａｌＬａｗ

Ｍ

＊２Ｒｅｖ ｉｅｗ

Ｐｏ Ｚ
ｆａＶａ／

￡ ｃｏｒ
ｚ〇 ７ｗ

： ｙ ，
ｖｏ ｌ ，


４

， １ ９ ９ ７ ，

ｐｐ
．
２ ６ １

？

２６ ２ ．

⑤Ｇ６ ｓｔａ Ｅｓ ｐ ｉｎｇ
－Ａｎｄｅ ｒｓｅｎ ， Ｔ心 ＴＴ ｚｒｅｅ〇／ＷＷ／ａｒｅ ， Ｐ ｒｉｎｃｅｔｏｎ

：

Ｐｒｉ ｎｃ ｅｔ ｏｎＵｎｉ
ｖｅｒｓｉｔｙ

Ｐ ｒｅ ｓｓ ，１ ９９０ ．

⑥Ｇｒａｈａｍｅ Ｆ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，
Ｍ

ＴｈｅＣｏｎｓ ｔｉ ｔｕ ｔ ｉｏｎａｌ ｉｓａｔ ｉｏｎｏｆ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 ｆｅ ？

Ｍ

． ｉｎＥｖａＨａｒｔ？

ｍａｎｎ ａｎｄＰｏｕｌＦ．Ｋ
ｊ
ａ ｅｒ （ ｅｄｓ ）

．
Ｔｈｅ它ｘｘｄｕｔｉｏ 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 ｉａｒｙＩｎｓｔ ｉ

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它ｕｒｏｐ ｅ ？？Ｆｒｏｍ

ｆｏ Ｇｏｔｅｍａｎｃ ｅ ， Ｌｏｎｄｏｎ ：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 ｌ ｌａｎ ， ２ ０ １ ５ ，

ｐｐ
． １７ ７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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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是一种语意简化 ， 无法完全涵盖公共权力 。 相 反 ，公共权力概念提

供 了一个更
一般的范畴 ， 打破 了对 国家的 排他性关注 ，但 又仍然重视

抽象性 、

一般性 和法律构造性 。

就各 种超 国 家 发展 态 势而言 ， 以及 就 民族 国 家 与 超 国家法律 秩

序架构 的同 步 浦 现和演化而言 ， 情 况 同样 如 此 。 大多数超 国家治 理

机构 ，从天主教会到早期现代的殖 民公司 ， 再到 在全球范 围运行的 各

种 当 代实体 ， 如 国际会计准则 理事会 （ ＩＡＳＢ ） 、 国 际标准化组织 （ ＩＳＯ ）

以 及互联网名 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（ ＩＣＡＮＮ ） ，形式上都是私人实

体 ，实际上却行使着公共职能 。 界定公共职能 ，可 以 将之与
一

般性 、

非实质性行动的再生产相联系 ，这些行动对于地方层次 、 国 家层次或

者超国家层次 的 社会存续至关重要 。 各种不同 的 行动 ， 比如地 方性

的供水 、 民族 国 家的福利 服 务 ， 或者全球 使用 的互 联网搜 索引 擎 ， 都

可以视为结构上与公共权力 之行使相关联 的社会实体 。
从聚焦 国家

转 向聚焦公共权力 ， 因此避免 了 国 家视角 与
“

社会
”

或 者
“

私人
”

视角

简单对立 的倾 向 。

① 与这种视角截然不 同 ， 聚 焦公共权力 可 以扩展对

公共性的 理解 ， 不必局 限于 国家范畴 。 从规范的 视角 看 ，从聚焦 国家

概念走 向更 广义 的公共 权力 范 畴 ， 则 可 以扩 展规范性 主张 的 范围 。

这拽规范性主张与 各种形式 完备的 权力 组织 和权 力行 使有关 ， 它们

尽管发生在 国 家之外的 制 度位点 ， 但同 样执行着公共职 能 。
造就今

Ｆ Ｉ 欧盟 的欧 洲 整合过程 ， 以其 轨迹 为 此提供 了绝佳例证 。 与流行 的

观点不 同 ，这一整合过程并非始于 １ ９５ ２ 年生效的 《欧洲煤钢共 同体 条

约 》 。 相反 ，该 《条约 》颁 布之前多年 ，私人 的 法律和 契约基础上的 国

际卡特尔 ，就 已经在事实上但非形式 上行使着公共权力 ， 煤炭领域尤

其如此 。

②
因此 ，

１ ９ ５ ２ 年的关键成就并非超 国家整合 ， 而是重铸 了整

丨这种视角 替换可参见Ｇｕｎ ｔ ｈｅ ｒＴ ｅｕ ｂｎｅ ｒ ，
Ｃｏ？Ｗ ｚ７ Ｍ ／／ ｏ ？ａ ／Ｃｏ？ 对／

－

Ｇ Ｚｏ ６ａ ／ｆ ２ ：ａｈｏ ｒｚ ， Ｏ ｘｆｏｒｄ ： Ｏｘ ｆｏ ｒｄ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
ｔ
ｙＰ ｒｅｓ ｓ ， ２ ０

１
２

ｏ

②Ｊ ｏ
ｈ ｎＧ ｉ

ｌ ｌ
ｉ

ｎ
ｇ
ｈａｍ ．Ｃｏａ ＺＳ化ａ ／ｔｚｍｆ ／／ｗｏ／ ￡Ｍ ｒｏ／

）ｅ１ ９４５
－

１ ９ ５５ ．Ｔ７ｉｅ Ｇｅｒ
－

ｍａｎ ｓａ ｎｄＦｒｅ ｎｃ ｈｆｒ ｏｍＲｕｈ ｒＣｏ ｎｆｌ ｉｃ ｔｔ
ｏ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ｙ 

？

，Ｃａｍｂ ｒ ｉｄｇ ｅ ：Ｃａｍｂｒ ｉ
ｄｇｅ

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 ｔｙＰ ｒｅｓ ｓ，１９ ９ １ ．

３５ ０



？ 蠔 域外法音 ？

为 何 关 注证 立 ？ ＃

合的模式 ，变私人的整合为公共组织的 整合 ， 使欧洲 的整合过程服从

公法的特点和规范性标准 。

三 、 国家与超国家公共权力的结构差异

将关注焦点转移到公共权力 ，意味着超越 １ ９ 世纪对国家与 私人 、

国 内 与 国际 （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 ，超国 家 ）的古典描述 。

？ 这 又 进一

步意味着两个核心问题浮出 水面 ， 这两个核 心 问题的集 中表现 ， 正如

我们 稍后会看到的 ，就是
“

转 向证立
”

。

首先 ，掌握公共权力 的所有制 度位点 ，都需确定它们 自 认为 与 自

身决策相关的世界片段 。 这个 问题既 涉及谁是决策 的接受者 ， 又涉

及谁拥有影响决策的发言权 。 传统上 ， 国家对这个问 题的处理 ，系通

过指涉主权 、权利 、领土 、 国家 、制宪权和 民主等相互关联的 概念 。 各

国均对 由其领土象征性划定的特定社会范 围主张主权 ，主张在 国家

的法律构造之 内代表其领土上 的居 民 ，而且绝大多 数 国家都发展 出

各种机制 ， 以维系 民族 国家 问题重重的可接受性和正 当性 。 换言之 ，

政治体的构造 ， 很大程度上与制 造和维 系 边界有关——某个世界片

段被涵括为
一

国 的领域 ，其余则被排除 了 。 然而 ，超 国 家机构却存在

发展和维持清晰边界的体系性困难 。 国 际公法组织似乎可以通过诉

诸成员 国的辖 区 ，从形式上确定 自 己 的 边界 ，但实 际情况比初看起来

复杂多 了 。 正如阿兰 ？ 叙皮奥所指 出 的 ， 即便是欧盟 ，也倾向于将 自

身描绘成
“

空间
”

或
“

区域
”

，而不是领土实体 。

？ 埃斯泰 ？ 埃兰一卡 内

尔 （Ｅｓｔ ｅｒＨｅｒ ｌ
ｉｎ

－Ｋ ａｒ ｎｅ ｌ ｌ ）对 １ ９ ９ ７ 年 《 阿姆斯特丹条约 》建立
“

自 由 、
安

全 、正义区域
”

新 目 标 的分析 ， 说明 了 同样的 问题 ， 而所谓
“

欧洲经济

？
“

Ｉｎ ｔｅｍａｔ ｉｏｎａｒ （ 国 际的 ） 在此被理解为指代
一种严格 的国 家间关系 。 但这种 关系 ，

如今 已被包含到更广义的
“

ｒｎｍＳｎａ ｔ
ｉ
〇ｎ ａｒ （ 超国 家的 ） 设置之 中 ，后 者并非 直接 产生于 国 家

间安排 ，也并非仅仅产生于 国家间 安排 。 参见 Ｐｏｕ ｉＦＫ
ｊ
ａｅ ｒ ， ＣｏｎＷ ｚ？ｆ

／ｏｍａ ／ ｉ

＇

ｓｍ ｉ

＇

ｎ

Ｒ ｅａ
ｌ
ｍ
—ＡＳｏ ｃ

ｉ
ｏ ｌｏｇｉ ｃａ

ｌ
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ｔ Ｌｏｎｄｏｎ ＊ Ｒｏｕｔ ｌｅｄ ｇｅ ＊２ ０ １４

〇

②Ａ ｌａ ｉｎＳ ｕｐ ｉｏｔ
，

“

ＴｈｅＴｅ ｒｒ ｉ
ｔｏ ｒ ｉａ ｌＩｎ ｓｃｒ ｉｐ

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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”

， ｉｎＧ ｒａ ｌ ｆ
－Ｐｅｔ ｅｒＣａ ｌ ｌ

ｉ ｅ ｓｓｅ ｔａ ｌ

（ ｅｄｓ）  ，Ｓｏ ｚｉ ｏ ｌｏｇｉ
ｓｃ ｈｅＪ ｕｒｔｓｐ ｒｕｄｅｎｚ ．Ｆｅｓ ｔ ｓｃ ｈ ｒｉｆｔ

ｆｉｉ ｒＧｕ ｎ ｔｈｅ ｒＴｅｕｂｎｅ ｒｚｕｍ６ ５ ．Ｇｅｂｕ ｒ
ｔ
ｓ ｔ ａｇ

ａｍ３ ０ ．２００９ ， Ｂｅ ｒ ｌ ｉｎ ：Ｄｅ Ｇｍｙ
ｔｅｒ

＾

Ｖｅ ｒｉａｇ
， ２ ００９ ， ｐｐ 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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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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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
”

的说法 ，也标志着新形态结构 的 出 现 。 这种新形态结构 并未与领

土完全分离 ．但它 们 的边界是模糊的 。 其他超国家机构 ， 比如前文提

及的那些处理会计准则 、标准设定 、 互联 网 规制 问题 的私人机 构 ， 它

们 的边界则 更加模糊 。

作 为补救 ，大多数超 国家机构诉诸利 益相关者理论 。
利益相关者

理论认为 ，与特定制 度性机构决策相关的特定世界 片段 ，就是与之系统

性相关的对话者和合作伙伴 。
各种利 益相关者框架被有意识地发 展 出

来 ，用作 民族国家法律构造的等值物 ，尽管它们通常奠基在软法之上 。

？

民族 国家是 由政治 、经济或者社会权利 构造的实体 ． 民族 国家 的成员 既

是决 策的接受者 ， 又拥有面向决策制 定 过程提 出要求和期望的权利 ， 在

此双重意义上 ， 民族国家构成决策 的反思点 。

？ 以类似的方式 ． 各种超

国家 的制度性决策机构提出 了 自 己 的 利益相关者框架 ， 以确 定 与 决策

接受者和面 向决策过程的期望表达者相关的世界片段 。

然而 ， 比较 民族国家与 利益相关者框架 ， 至少 可 以观察到 两项结

构性差异 。 首先 ， 如前 所述 ， 民 族 国 家 的 法 律构造 仰赖领 土分化 原

则 。 领土 的分化 ， 意味着可 以构造 出
一个范 围有限 、 清楚 明确 的

＿ Ｐ
（ ｓｏｄ ａ ｌｓ ｐａ ｃ ｅ

）
，与其他社会空 间基于象征性指涉地理边界 的领土

边界 Ｉ
ｆ

ｉ

丨 相可 分离 。 相反 ，利益 相关 者框架 倾向 于仰 赖 功能分 化 ， 其

］ ． 史  ｔ

．

ｆ：细的 讨论 ， 参见Ｐｏｕ ｌＦＫ
ｊ
ａｅ ｒ ，Ｃ〇７ｗ＂

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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／ｏ６ａ ／

Ｒｒａ ／ｗ 

—ＡＳｏａＷ ｏｇ
ｉ－

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 ｈ ，ｐ
．
８ ８ ；Ｐｏｕ ｌＦＫ

ｊ
ａｅ ｒ ，

＊ ＊

Ｔｈｅ Ｍｅ ｔａｍｏ ｒｐｈｏｓ ｉ ｓｏｆ ｔｈｅＦｕｎｃｔ
ｉ ｏｎａｌ Ｓｙｎ

ｔ ｈｅｓｉ ｓ ：Ａ Ｃｏｎｔ
ｉ

？

ｎｅｎｔａ ｌＥｕ ｒｏｐｅａｎ Ｐｅ ｒｓｐｅ ｃｔ ｉ
ｖｅｏｎＧｏｖｅ ｒｎａｎｃｅ ，Ｉ

＾ａｗａｎｄ ｔ ｈｅＰｏ ｌ
ｉ
ｔ
ｉｃａｌ

ｉｎｔ ｈｅＴｒａｎ ｓｎａ ｔ
ｉ ｏｎａｌＳ ｐａ ｃｅ

＾

．２

Ｗｉ ｓｃｏｎｓｉ ｎＬａｚｕ Ｒｅｚ
ｒ
ｉｅｚｕ 

■

，２０１ ０ ．

ｐ
． ４８ ９ ．

② 权利与 民族 国家建构之间 的关系 ， 特别参见 克里斯 ？ 桑希尔 （Ｃｈｒｉ ｓＴ ｈｏ ｒｎｈ ｉ
ｌ ｌ ） 的研

究 ，如
“

Ｔ ｈｅ Ｃｏｎ ｓｔ ｉ ｔｕ ｔ ｉ
ｏｎａ ｌ

ｉ ｓａ ｔ
ｉ
ｏｎｏ ｆＬａ ｂｏｕ ｒ Ｌａｗａｎｄ ｔｈｅ Ｃ ｒｉ ｓ ｉｓ ｏｆ Ｎａ

ｔ
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

’
’

， ｉｎＰｏｕ ｌ Ｆ

Ｋ
ｊ
ａ ｅｒａｎｄＮｉ

ｋｌ ａｓＯｌ ｓｅｎ （ ｅｄｓ） ，Ｃｒｉ ｔｉｃａ ｌ
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 

Ｃｒｉ ｓｅ ｓ ｉｎＥｕｒｏｐｅ
：

ＦｒｏｍＷｅｉｍａｒ ｔｏｔｈｅＥｕｒｏ ，

Ｍａｒｙ ｌａｎｄ ：Ｒｏｗｍａ ｎａ ｎｄＬ ｉ
ｔ ｔ

ｌｅｆｉ ｅｌｄ ， ２０ １ ６ ， ｐｐ．
８ ９
？

１０５ ．

③ 但在一些情况下 ，也可 以看 到文化 主义 的 片段式 分化 概念 ， 尽管不 那 么常见 。 与

领土分化不同 ，片段式分化 以诸社会 系 统相互 平等 为特点 ， 这些社 会系统通 常按 照血缘 关

系或者语言 、种族渊源等文化遗产相互 区分 。 比如匈牙利 ２ ０ １ １ 年 宪法 ， 就更 加重 视 民 族国

家的片 段概念而不是领土概念 ？体现 为
“

匈 牙利应 当 为 国外 生活 的 匈牙利人 的命 运负 起 责

任
”

的原则 。 参见Ｈ ｕｎｇａ ｒｙ

’

ｓＣｏｎｓｔ ｉ ｔ ｕｔ ｉｏｎｏｆ ２ ０ １ １
．Ａ ｒｔ ｉ ｃ ｌ ｅＤ ， ｗｗｗ ．ｃｏｎ ｓｔ ｉ ｔ ｕ ｔ ｅｐｒｏ ｊ

ｅｃｔ ． ｏｒｇ／

ｃｏｎｓ ｔ
ｉ
ｔ ｕ ｔ

ｉ
ｏｎ ／Ｈ ｕｎｇａ ｒｙ一 ２ ０ １ １ ．ｐｄ ｆ 

（
ｌａｓ ｔｖ

ｉ ｓ ｉ
ｔｏｎＯｃｔ ． ， １０ ， ２０ １６ ）

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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＿＿ 域外法音 ？

为何关 注证立 ？？

特点在于不 同社会领域的平等 （ ｅｑｕａ
ｌ ｉ ｔｙ

ｏｆ ｄｉ ｆ ｆｅｒｅｎ ｔｓｏｃ ｉ ｅｔａ ｌｓｐ
ｈｅ ｒｅｓ ）

原则 ，这些社会领域即诸如 经济 、 科学 、宗教这样的领域 ， 它们承担着

互不相 同的物质和规范再生产功 能 。

？ 在各种超国家安排之间 ，功能

分化具有相对优先性 ， 其典型 表现是法律构造迥异于 彼此 的各种体

制 ，它们关涉人权 、 投资者保护 、食品安全等不 同 主题 。 这一点影响

深远 ， 因为这样一来 ，根据超 国家层次上的种种规则 ，谁是相应 的政

策接受者 ，谁是相应 的权利享有者 ， 就都并不清楚 。 几乎所有人 ， 都

至少 已 经间接感受 到 了各种超国家安排规制下 的行动影 响 ， 但与此

同时 ，要在全球范围 内从制度上提供一种 民主的决策渠道 ， 绝大多数

情况下却是不可能 的 。

其次 ，利益相关者视 角 固有 的功能立场意味着 ，相 应的政策接受

者 和权利享有者群体是可互换的 。 如果既有 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不具

备充分的问题解决能 力 ， 另
一个 利 益相 关者群体就可 以 取而代之 。

在此应牢记社会学对认知性预期与 规范性预期 的关键 区分 ， 认知性

预期在未被满足的情况下随 时改变 ，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，
而规范性预

期即便事实上没有实现？
，也倾 向于被维持下来 。 是故 可 以认 为 ，较

之依靠法律构造 的 民族 国家 ，在利益相关者框架 内部 ，认知维度扮演

了相对更加重要的角色 ， 因 为 民族国家是一个明显的规范性概念 ，很

难改变 。

鉴于以上两个原因 ，可 以 认为利 益相关者框架的核心 问题 ， 就在

于变动 的特点和模糊的边界 。 正如 马蒂
？ 科斯肯涅米＠所强调的 ， 这

也是超国 家安排的 一般特征 ， 表 明它们难 以维持法律与法律指 向 的

社会 实践之间 的界限 。 下文还将再度讨论 的
“

实体性匮乏
”

问 题 ， 由

？Ａｎｄ ｒｅａ ｓＦ ｉ ｓｃ ｈｅｒ
－Ｌｅｓｃ ａｎｏａｎｄＧｕｎｔｈｅ ｒＴｅ ｕｂｎｅｒ ，Ｒ ｅｇｉｍｅ

－

Ｋｏ ｌｌ
ｉ ｓｉ ｏｎｅｎ ：ＺｕｒＦｒａｇ

－

ｍｅｎ ｔ
ｉｅｒ ｕｎｇ 

ｄｅ ｓＷｅｌ ｔｒｅｃｈ ｔｓ ，Ｆ ｒａｎｋ ｆ ｕ ｒｔａｍＭａ ｉｎ ，Ｓ ｕｈ ｒｋａｍｐＶｅｒ ｌａｇ ，２ ０ ０６ ．

②Ｎ ｉｋｌａ ｓＬｕｈｍａｎｎ ，Ｓｏｚ ｉｏ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Ａｕｆｋ ｌａ ｒｕｎｇ２ ．Ａｕｆｓａ ｔ ｚｅｚｕｒＴｈ ｅｏｒｉｅｄｅ ｒ Ｇｅｓｅ ｔ Ｌ
－

ｓｃｈａｆｔ
ｔ
Ｏｐ ｌａ ｄｅｎ

：
Ｗ ｅｓ ｔｄｅ ｕ ｔ

ｓｃｈｅ ｒＶｅ ｒ
ｌ
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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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成为超 国家安排的核心特征 ， 可 能导致利 益相关者框架成为
“

虚 假

的法 ”
（ ｐｈｏｎｙ ｌａｗ ） 。

此外 ．社会世界 永恒流变 。 今 日 之事物 ． 总不与 昨 日 雷同 。 因此

各种公共权 力位点都面对 着永恒 的适应 问 题 ，需 要 通过 在 制 度组织

中 引 人变革 和 实质性 的 决策 内 容 ，反 映变化 了 的 背景性环境 。 按照

托克维尔 对静态宪法 １


：
／ 动态宪法 的 区分 １

，这个 现象也可 以 视为现代

性的独特特征 ，因 为现代制 度 的 特点 ，就在于 内 置 了 源于线性而非循

环时间 概念的 未 来取 向 ＾ 对于任何公共权 力制度 的长期 有效性 来

说 ，在现代条件下 ． 为 了改变决策 的框架 和相应 的实质性决策 ， 能够

观察社会发展 、持续提 升反思性的 工具都至关重 要 。 在现代 国 家 内

部 ， 民 主是作为最重要的 制度性反思机制 出现的 。 从规范视角看 ， 民

主通常被视为 目 的 本身 ， 或者至少是增进 作为 目 的 本身 的某种 自 由

的关键制 度工具 。 但若抛 开其规范性 特点 ． 民 主也可 以 被理解 为
一

种制 度性 的适应机制 ， 它使政治 系统得以
“

观察
”

公共舆论 ． 适应持续

变动 的公共舆论偏 好 。 因 此 民 主 的一项 关键要 素 ， 就是
“

向 未来 开

放
”

。 封建的 和极权主义 的 秩序形式 ．都试 图 以 静态方式将特定 的

价值和决策延伸 到 未 来 ， 民 主则将决策 的形式维 度 与 实质问 题相 区

分 ． 允许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对实质结果保持开放 。 举例 而言 ． 两方在

Ｔ． 业化时代 出现了社会 民主运 动 以及作为工业化发 展之后果 的其他

运动 ． 正 如在环保问题备受关注的 当前 时代 ， 又 出 现 了 绿党 和其他生

态运 动 。 是 故 从演化视 角 看 ， 民主 制度 可 以 被视为 其他政治规 则 的

上位形式 ． 因 为 民 主 制 度 的 特点就在 于 ， 它 既具 备更高水平 的适 应

性 ， 又在更高层次上维持着抽象的 、

一般的 、与平等 、 普遍 等价值相 关

①Ａｌｅ ｘｉ ｓｄｅ Ｔｏｃ ｑｕｅ ｖｉ ｌ ｌｅ ．Ｄｅｍｏｃ ｒａｃｙ  ｉｎＡｍｅｒ ｉｃａ ：Ｈｉ ｓｔｏｒ ｉｃａｌ

－Ｃｒｉ ｔ ｉｃａ ｌＥｄ ｉｔ ｉ ｏｎ
．ｖｏ ｌ ．

２
，
 Ｉｎｄ ｉ ａｎ ａｐｏ ｌｉｓ

：
Ｌ ｉｂｅ ｒｔｙＦｕｎｄ Ｉｎｃ ？２００９ ？ｐ ．

４０８ ．

１
‘

Ｒｅｉ ｎｈａ ｒｔ
Ｋ ｏｓｅ ｌ ｌｅ ｃ ｋ ．Ｖｅｒｇａ ｎｇｅｎ ｅＺｕｋｕ ｎｆｔ

？

？Ｚｕｒ Ｓ ｅｍａｎ ｔ ｉ ｋｇｅ ｓｃｈ ｉ ｃｈ ｔ ｌ ｉｃｈ ｅｒＺｅｉ ｔｅｎ
％

Ｆ ｒａ ｎｋ ｆ ｕ ｒｔ ａｍＭａ ｉ ｎ ：ＳｕｈｒｋａｍｐＶｅ ｒ ｌａ ｇ
， １９ ８８ ．

③Ｎｉ
ｋ ｌａ ｓＬｕｈｍａｎｎ ．Ｓｏ ｚｉ ｏ 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ｋ ｌａｒｕｎｇ２

．Ａｕｆｓｄ ｔ ｚｅ ｚｕ ｒＴｈｅ ｏｒ ｉｅ ｄｅｒ Ｇｅｓｅｌ ｌ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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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？ 域外法音 ？

为何关 注 证 立 ？ ？

联的规范性理 由 的基础地位 。 换言之 ， 民 主似乎超越 了 前文所讨论

的认知性预期与规范性预期之间 的矛盾 。

但在世界社会的超 国家维度 ， 补救民主匮乏 的措施却难 以获致 ，

或者仅能在十分有 限 的程 度上获致 。 从天 主教会到 国际标准化组

织 ，大量在超 国 家层 面运行 的组织 和 体制 ， 其特征都可用
“

抽象性
”

“
一

般性
”

和
“

法律构造
”

加 以描述 ， 但它们都没有具 备反思适应性 的

民主机制 。 与它们类似 ，欧盟也最多可 以说是
“

准 民主
”

的 。

？ 欧盟尽

管奠基在它的成员 国之上 ， 与 它的成员 国存在制度联结 ，但仍然是
一

个制度性的公共权力 联合体 ，仍然是一个高度 自 治 的决策位点 。 只

不过 ，欧盟虽说高度 自 治 ，但也在努 力发展各种类似于民主 国家的适

当的反思机制 。 欧盟是一个混合体 ， 既包含可 在 民族 国家 内部发现

的各种特征 （处于萌芽状态 ） ， 比如领土和居 民 ， 也带有利 益相关者框

架基础上的超 国 家体制 的 印记 。

一言 以蔽之 ， 各种超 国家安排的 核

心挑战 ， 似乎就在于发展民主机制或者民主机制 的 功能等值物 ，这不

仅仅是出 于各 种明 显 的 规范性理 由 ， 也是 出于 各 种 与 运作 相关 的

理 由 。

？

四 、 证立的社会实践及其借助法律的构造

然而 ，上文所讨论的社会过程的认知性维度与 规范性维度 ，还是

可能呈现建设性 的相互 支撑关系 。 规范 只要 是抽象和一般 的 （像民

主制度中的规范那样 ） ，就能发挥关键的 作用 ，构造 出 富于认知成分

的社会过程 ， 比如 由 经济 、 科学和 技术驱 动 的 社会过程 。

？ 尼 可 拉

①详细的讨论 ， 参见
Ｐｏｕ ｌＦ Ｋ

ｊ
ａ ｅ ｒ

，
Ｂｅｍ

，

ｅｅｎ Ｇｏｒｅ ｒｍ
’

ｒｔ ｇ
ａｎｄ Ｇｏｒｅｒｍ ｚｎｃｅ Ｍ ｅＥｍｅｒ

＊

ｇｅ ｎｃ ｅ ^ Ｆｕｎｃｔ ｉｏ ｎ ａｎｄＦｏ ｒｍｏｆＥｕｒｏｐｅ
＇

ｓＰｏｓｔ
－

ｎａ ｔ
ｉ
ｏｎａ ｌＣｏｎｓｔｅ ｌｌ ａ ｔ

ｉｏｎ ， ０
－

ｘｉｏｖｄ ｉ Ｈ ｓｉ ＸＸ Ｐｕｂ ｌ
ｉ
ｓ ｈ

？

ｉ ｎｇ ， ２０ １０ ｏ

② 一切跨 国组织之母 ， 即 以教皇制为法律形式 的天主教会 ，在未 能适应周遭 社会变

化 了的预期这
一点上 ，或许正是

一个恰 当的例子 ，它在诸如女性权利 、 同 性恋以及一般性道

德 等问 题上的失败 ，看起来在其持续的衰落过程中扮演了 核心的角 色 。

？Ｎ ｉｋ ｌａ ｓＬｕｈｍａｎｎ ，Ｓｏｚｉｏ ｌｏｇ ｉｓｃｈｅ Ａｕｆｋ ｌｄｒｕｎｇ２ ． Ａｕｆｓｄ ｔｚｅｚｕｒＴｈｅｏ ｒｉ ｅｄｅ ｒＧｅ ｓｅ ｌｌ

－

ｓｃｈａｆｔ
．

３５ ５



ｉｉｆ
事
卷 ？ 够 鄱

斯 ？ 卢 曼认为 ，迈 向现代性 的运 动 ， 以 及 随之而 来 的 理性 化发展 ， 暗

含矜社会过程 中规范性表 达和 规范性 预期 屯 耍 性 下降 的 趋势 ． 以 及

认知性 表达和认知 性预期 中心地位上 升 的 趋势 。

＇

１

似大 多 数情况 下

可以 观察 到 的现象 ， 则 是规范性 表达 和预 期 与认 知性 表 达和 预期之

间关系的 再组合 。 在现代 条件下 ． 规范性预期变成 了 更加柚 象的 构

造 ， 旨 在稳定认知 要求越 来越 高 的 社会过程 。 如 前所述 ， 民主 制 度

就是一项 例 证 ， 民主决策 规范性根基牢固 ， 注重平 等性 和普遍性 ， 但

又对实质结果保持 开放 。 换言之 ． 民主的
一项核心要 素 ， 就是它结合

规范性与认知性 两种预期形式 的特殊方式 ， 是故经 由 民 主方 式产生

的规范 可 以支持而不是妨碍适应性 。

于尔根 ？ 哈 贝 马斯 阐述 了 类 似的观点 。 作 为他 的交往行为理论

的组成部 分 ， 他 区分 了 技 术一策略 行动 、 规范一社 会行 动与 戏剧 行

动 ，认 为所有社会过程都在不 同程度上结合 了三者 。 也可 以说 ，他认

为所有社会过程都 既包 含 功能性 目 标达成 的要 素 ． 追求特定 目 标的

实现 ；又包含规范性协调的 要素 ，追求与其 社会环境高水平 的规范一

致性 ；还融合 了 面 向更多观众 自 我表现 的过程 。

？ 本文运用卢曼认 知

与规范维度理论描述的 内容 ． 与哈 贝 马斯 的前两个维度有 关 ． 亦即 技

术 策略维度和 规 范 社 会维度 。 二 者的 不 同 ． 主要 在于哈 贝 马斯

所谓 戏剧维度 。 卢 曼 不强调 戏剧式 的 自 我表现 ， 而是强调社会呈现

的时间 而 向 。 所有社会过程都在 时间 之中 呈现 ．社 会过程的 认知维

度 与 规范 维度 的关 系 ？也都 通过外部化到 时间 而得 以稳定 ， 因 为对 未

来之 兑现的承诺 ， 熨平 了反 事实 的 规范性表达与 事 实性 的 现实之 间

的张 力 。 哈 贝 马斯的 戏剧维度 ， 以 类似方式致 力 于在技术 策略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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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？ 域外法音 ■ 为 何关注证立 ？？

规范
一社会维度之间架起桥梁 。 对哈 贝 马斯与卢曼理论结构之异 同

的具体分析 ，不在本文的范围之 内 。

？ 然而 ，超 国家安排的 内部证立 ，

似乎呈现为沿循哈 贝 马斯和卢曼路线 的双重运 动 ，

一

条取向 于决策

的程序化 ， 法律变成 了处理时间 问题而非实质问题的工具 另
一条

则取向 于越来越依赖 自 我表现的新戏剧手段 。

从时间角度看 ，证立涉及在制度化的社会实践之中 给 出理由 ，取

向于反思性的持续提升 ，亦 即两方或多
，

方之 间 的相互感知 和 相互协

调 。 这样一来 ， 证立 的实践就在某 种 制度形式 （ 比如利益相关者形

式 ）之内 ，协调了权力生产者与受权力 影响者之间 的辩证关系 。 但证

立总是过程性 的 。 公共权力 制度不断作 出决策 ，它们相互依赖 ， 实际

上相互促成 。 这是不可避免的 ，毕竟哪 怕不决策 ，也是 自 己 的决策 。

在实践 中 ，提出 主张并提供论证 的程序被内 建到决策 的法律框架下 ，

决策 的事前分析与事后分析这项古典区分 ， 以及促动决策之事与决

策之效果的区分 ，就这样诉诸时 间得到处理 。

？ 各种要求说明理 由 的

程序化框架 （ 比如行政法上就有很多这样 的程序化框架 ）
？

，使提 出 主

张并提供论证的可能性在每
一次行动 中得到再生产 。 决策的事前分

析与事后分析这种静态视角 ， 由 此被暗含着通过学 习 和 纠错不断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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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 的视角所替代 。 不论是否能够证立 ，都意味着作 出下一个决策 。 以

这种独特 的方式 ， 各种证立手段也可 以被视为持续适应 的措施 ，

一种对

不断增长的反思性 的反思 。 因此 转向 证立
”

实际上意味着从 民 主制

度转向全球行政法框架 ？
，从而也就意味着法律对政治 的替代 。

？

鉴于适应性变成 了关键问 题 ， 转向 时 间还 意味着重置决 策认知

维度与规范维度之 间的 关系 。 但这并不必然表 明 规范模式丧失 中心

地位 ，毋宁说 ， 规范模 式取得 了
一种更间 接的 战略地位 ， 在二阶 层次

上 稳定着各种 不断被认知 的过程 。 抽象 、

一般 、富 于规范性 内 容 的原

则 ， 比 如各种宪法原则 ．往往与指导决 策的 目 标 相 伴 出现 。 这些反事

实 的规范性 原则 获得 了二 阶秩序形式的 地 位 ， 它们通常 以 制 度化的

技 术形式出现 ，在 日 复
一

日 的决策实践 中产生 ， 为决策 及 其证立形式

的 选择提供各种原则 。

？ 凝练 为二 阶规制 原则 的 规范性预 期 时常被

赋予宪法地位 ，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 。 欧盟 的
“

更 紧密联盟
”

技 术 ，可

能是这种反事实 的规范性规制原则 的
一项 例证 ，源于 １ ９ ５ ７ 年《 欧洲经

济共同体条约 》序言 的前 几句 。
？ 规范性 观点

一旦 被凝练 为法律 原

则 ，就成 了在各种决策选项之间 进行选择 的工具 。 这再一次表 明 ，法

律而非政 治 ， 才是 构造 、 滋 养 、 保护规范性 观点 的 中 心环 节 。 核心适

应框架从民主 向 证 立的 转变 ， 表现为 以 权 利为基石 的 自 由 主义路径

与 民主取 向 的共 和主 义 路径之间 的平 衡 ， 随着越来越重视权利 的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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？參 域外法音 ？ 为何关 注 证立 ？ 翁

代性的展开 ， 也 表现为 可从社会学角 度 观察 到 的法 律功能 的 渐进

转型 。

？

从戏剧维度 出 发 ， 也可 以发现相 同 的情况 。 转 向证立意 味着公

共权力结构必须对其决策作 出解释 ， 并提供理 由 。 这样一来 ，从本质

上讲 ，证立的手段就是提升正当性的手段 。 当 民主代表缺位之时 ，或

者像欧盟那样 ，仅仅依靠 尚 在演化进程 中 的 欧洲议会实现 了部分代

表之时 ，如何面 向更大范围的世界呈现决策 ，就成 了 超国家决策机构

努力 填补 的空 白
。 作为 对这一空 白 的 回应 ，欧盟 自 出 版著名 的治理

白皮书 以来 ， 已经逐渐形成详尽的宪法框架 ， 旨在与那些受决策影响

者建立联系 ，并将相关意见吸收到 决策之 中 。

？ 而且 ，欧洲议会 已 经

发展 出 最低限度的标准 ？
，建立 了 面 向

“

相关方
”

？
的
一般磋商框架和

反馈机制 。 这些架构通常作为输人导向 的渠道发挥作用 ，有助于决

策制定者注意到更大范 围的社会立场和社会偏好 。 但在实践 中 ， 欧

洲议会这样的决策机构 自 己界定 了 自 己 的
“

目 标观众 换言之 ，欧

洲议会 内在地构造 了一群利 益相关者 ， 与其展开对话 ，仿佛 向 其解释

交易 内容 。 这样一来 ，这些架构就变成 了 自 我表现的方式 ，使欧洲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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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可 以通过戏剧性 的表 演 ， 面 向 更 多 观众 表现 自 己 。 这些 架构无疑

可以增加欧洲议会的认知 能 力 ，提升欧洲议会观 察 、 回应社会发展 的

能力 。 然而 ，若与 民 主制度 比较 ， 这些架构还远未奠基在高度抽象 的

规范性原则之上 ．恰恰相反 ， 它们变成 了缺乏实 质 内容和规 范指导 的

审美形式 。 这些 架构与其说是迈 出 了走 向 民 主的 步伐 ，不 如 说是表

明 了超 国家实体 的 民 主化 限度 。 因此 ，那 些推进 了 证立理论 的学 术

成果 ， 反而促进了 与主 流民 主理念背道 而驰 的公共权力 ， 当然这可能

并 非本意 。

五
、 结 论

在分析哲 学 内 部 ， 正 义理 论 被寄 予 厚望 ； 正 义 被 视为
“

核心 概

念
”

， 所有重要的 洞 见都可 以 溯 源 于这 个概念 。 而从描述 的角 度看 ，

证立的社会实践也确实 占 据了 中心地位 。 转 向 证立 可 以被理解为时

间化 日 益增长 的 反 映 ，也就 是对社会变迁速度 不断加快 的 反映 。 这

样 的发展态势表 明 ．政治决策 和行政决 策有效期正在不断缩短 ， 以 反

映新环境的新决策取代 旧 决策 的功能性需要正在 不断增加 。 既然所

有决策都意味着在 两项或 者更 多 选项 之间 作 出选择 ， 日 益增长 的 时

间 化因此也就意味 着 日 益增长 的 证立需要 ： 为 什么 作 出 这项决策而

不是哪项决策 ？ 证立面 向既有 的政 治决策 链条 ， 发挥着稳定 预期 和

要求的关键作用 。 作为 更宏大 的 脉络性 架构 ．各 种 超 国 家设计尤其

如 此 ， 因为 民族 国家经 由 世纪之久 的国 家建构发展 出 来 的架构 ，在各

种超 国家设计那 里 几乎 不存在 。 在这 种 不稳定 的脉络 中 ，证立 的 架

构就被策划 出来 ， 以 替代 在 民族 国 家边界之 内 通过 民 主过程建立的

反思性 。 然而 ．不论是从功能上讲 ， 还是从规范上讲 ， 转 向 证立 能否

满足与 民主相关联的各种 标准 ，都仍然是个未知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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